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28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化”装置试生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

"

二化

"

装置自今年

4

月

25

日恢复正常供气以来，试生产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装

置性能考核，公司决定自

5

月

28

日起

"

二化

"

装置转入正常生产并实施预转固。公司将积极推进各项验收和

结算工作，力争尽快完成装置的竣工综合验收。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工银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基金投资者需求，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开通工银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工银添颐债

券

"

）的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业务。

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投资者可到工商银行办理工银添颐债券基金的定投业务。通过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

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200

元人民币。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办理基金定投业务应遵循工商银行的具

体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公司网址：

www.icbc.com.cn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网站：

www.icbccs.com.cn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是

２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邹牧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５－２４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书面审议通过，并已

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50

指数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招商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增加招商证券为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50

指数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认购代码：

240021

、基金简称：华宝短融

50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可到招商证券的各营业

网点办理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50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9-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9-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11

、

95565

公司网址：

www.newone.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31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融证券网上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华融证券

"

）协商，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旗下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多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诺安新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限

前端、场外模式），其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如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或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特别提示：

1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华融证券的有关规定为准。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或具体规定如

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融证券的有关公告。

2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或前往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hrsec.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2-13

号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每

10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

（含税）；

*

扣税前和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2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108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5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1,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20

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

10,920

万元。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3

、发放范围：

2012

年

6

月

5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

1

）对于个人、基金和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本公司统一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08

元；

（

2

）对于其他账户，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2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5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6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

四、本次分红派息对象

2012

年

6

月

5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除本条下款所列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对象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安徽新华发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鸿国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

的

2011

年度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上述股东可持法人营业执照、股东账户、法人授权委托书（含银行账

号）等有效证件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

2011

年度红利转账手续。

六、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551-2661323

传 真：

0551-2661323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279

号

18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1

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草案）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００００３

基金交易代码

７００００３

（前端）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４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５７９４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４５９

，

３９５

，

４３８．１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０

，

９６０．１８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５９

，

３９５

，

４３８．１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０

，

９６０．１８

合计

４５９

，

４５６

，

３９８．３３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注：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

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公告。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ｆｕｎｄ．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股票简称：交大昂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７

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上海市广元西路

５５

号浩然

高科技大厦三楼报告厅召开。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方式召开，参加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２４

人，

共持有代表公司

１７３

，

７９０

，

３５２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７０２０％

。（以表格方式列示有关统计数

据）：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２３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７３

，

７９０

，

３５２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１６４

，

９９７

，

７５２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８

，

７９２

，

６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５．７０２０％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５２．８８３９％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２．８１８１％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分别审议，集中表决的方式对各项预案进行审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会议

７

人；独立董事吕红兵先生、杜平先生、蔡建民先生、金德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

事

５

人，出席会议

５

人；公司副总裁盛文灏先生、副总裁陈功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财务决算的预案》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的方案》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１７３

，

７３８

，

９５１ ９９．９７０４％ ０ ０ ５１

，

４０１ ０．０２９６％

是

７

《关于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８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

会择机减持所持兴

业证券股份的议案》

１７３

，

７７７

，

８５１ ９９．９９２８％ ０ ０ １２

，

５０１ ０．００７２％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及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

简称为：兴全轻资，交易代码为：

１６３４１２

。

经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９７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０．９９７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

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融证券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方便投资者投资本

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经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协商，现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起，本公司对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仅限前端）以定期定额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兴全可转债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全球视

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融证券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定期定额申购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前端）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前端）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前端）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１１

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基金定投（仅限前端），将对相关基金的定投申购费率实行

４

折优惠；若以上优惠折

扣实行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基

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四、 重要提示

有关本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详情请见华融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的定投费

率优惠公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规则解释权归华融证券所有。

五、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华融证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华融证券各营业网点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免长话），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

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关于通过易方达网上交易系统

认购注意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２３

号文，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已获批准募集，本基金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起公开发售。本基金募集期间，投资者可通过我公司网上交

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现将有关注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费率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精神，本基金认购期间，投资者

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的认购费用按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的认购费率收

取。

认购金额

Ｍ

（元）（含认购费） 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４％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网上交易特定银行需收取跨行转账费，请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投资者重复认购，须按每笔

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二、 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认购期内，投资者可通过网上交易方式

７＊２４

小时提交认购申请，每个工作日

１７

：

００

及

１７

：

００

以后

的申请作为下一工作日的申请。

三、 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指引

本基金认购期内，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本基金，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１

、登录易方达网上交易系统。

２

、点击“基金交易”菜单下的“认购”按钮。

３

、选择本基金，并输入认购金额。

４

、选择支付的银行卡。

５

、点击“确定”按钮，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

６

、完成提交认购申请。

注：认购申请成功受理后不能撤单。

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中

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指定银行卡并已开通我公司网上交易的投资者，均可在认购期登陆易方达网

上交易系统，提交认购申请。投资者也可选择开通基金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服务“天天盈”账户，并在认购期

登陆易方达网上交易系统，通过天天盈账户提交认购申请。投资者还可通过易方达网上交易系统“赎回转认

购”功能，以赎回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在认购期内直接认购本基金。

请广大投资者仔细了解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有关注意事项， 并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份额发

售公告，妥善安排有关操作。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和相关规则， 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易方达标普全球

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和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签署的代销

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增加华西证券、西南证券和红塔证券代理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

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华西证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金达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７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华西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四川、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大连、重庆、南京、武汉等。

２．

西南证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陈诚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４６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３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西南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重庆、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广州、成都、杭州、昆明、济南、徐州、温州、太原、兰州、保定、武汉、福州、金

华、合肥等。

３．

红塔证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红塔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昆明、大理、曲靖、楚雄、呈贡、建水、北京、上海、深圳、温州、广州、苏州、重庆、长沙等。

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提名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辛金国先生、甘为民先生、张鹏先生为浙江华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浙江华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被提名人符合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

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

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

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七、包括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

时在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 被提名人辛金国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 被提名人甘为民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张鹏先生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２９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

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智控股”）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

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和华智控股及其他关联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

豆杉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雅美联”）对重庆美联享有的所有债权按如下条件转让给重庆新天泽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泽”）。

１

、华智控股以

０

元价格将持有的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转让给新天泽；

２

、华智控股以

３９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具体金额以双方财务最终确定的数额

为准，下同）转让给新天泽；

３

、洪雅美联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转让给新天泽；

４

、新天泽及重庆美联全额豁免公司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的债务。

华智控股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及债权交

易行为。本次交易行为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重庆美联其他股东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同意公司本次股权转让行

为，并书面放弃优先受让权。由于重庆美联系中外合资企业，股权过户行为需要得到重庆市外经贸委的批准

后，方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重庆新天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由刘光伦、刘洪吉共同投资，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一支路

６

号

３９－３

，办公地点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未来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光伦；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渝江

５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２２７５３ １－１－１

号；主营业务包括

企业项目投资咨询、房屋中介、房屋维修、企业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楼盘销售代理、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销

售等。其下辖

９

个全资子公司、

３

个合资公司，投资的产业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消防机电安装、建材贸易、矿

产开发利用等。

新天泽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刘光伦，经济师，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新天泽集团与华智控股及公司前十名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天泽实业资产总额为

１８１

，

１３９．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６

，

７５２．９８

万元，应收款项总

额为

１０

，

８０２．０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４

，

３８６．５８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８６

，

６９４．０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６

，

６８９．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４７３．３４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成立，现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人民币，主要生产经营原料药产品的

研制、生产、销售。重庆美联地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南桥寺，是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为重

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前身（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决定收购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联生实业将所持美联制药

３９．７％

股权，以

１７００

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再由本公司单方出资

１５０７．６８

万元，将美联制药注册资本增资到

３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本公

司持有其

７０％

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５％

股权，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５％

股权。此后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华智控股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成为重庆美联第一大股东以来，为培育紫杉醇产业，自

２００４

年起陆续投入巨额资金，用于重庆美

联的新厂房建设、紫杉醇原料药的美国

ＦＤＡ

认证和欧盟

ＣＯＳ

认证以及制剂研发等项目。但由于投资和管理失

误，公司一直未能通过美国

ＦＤＡ

认证和欧盟

ＣＯＳ

认证，原料药市场局限于国内；加上受合成半合成技术的影

响，紫杉醇原料药价格大幅度下跌，由收购之初的约

４０

万美元

／ＫＧ

，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约

４０

万元人民币

／ＫＧ

，导致

重庆美联销售规模虽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５ＫＧ／

年增加到

３０ＫＧ／

年，但是盈利能力逐年下降，最后连续亏损，难以持续

经营。

由于连续多年亏损，资不抵债，重庆美联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停止生产经营，人员已全部遣散。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美联主要资产包括：（

１

）位于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

１０２

号附

２

号重庆出口加工区内的

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为约

７４０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０５５１．８

平方米，用

地性质为出让工业用地。该土地系重庆美联于

２００２

年向重庆出口加工区购买所得，房产为自建；（

２

）位于重

庆市江北区南桥村半边街公路东侧的房屋所有权及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为

２４００．９９

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面积

５４６３．８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划拨工矿用地。该房产及土地系重庆美联于

２００３

年通过产权拍卖

竞拍所得；（

３

）闲置多年的医药生产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材料一批及尚在有效期内药品生产许可证。根据公

司所了解的情况，在可预期的将来，重庆美联现有资产价值不存在大幅度增值的可能。所以公司一直寻求将

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处置变现。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２

）

ＷＺ

字第

０３００１６

号审计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美联总资产

４９１７．８９

万元，净资产

－５３０７．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３．０３

万

元， 营业利润

－４９４．９８

万元。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２６４

号评估报告，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美联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

，

９１７．８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

，

５１０．１０

万元，增值额为

５９２．２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０４％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

，

３０７．５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

，

７１５．３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５９２．２１

万元。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

，

６９０．１９ １

，

６７５．０８ －１５．１１ －０．８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３

，

２２７．７０ ３

，

８３５．０２ ６０７．３２ １８．８２

３

其中：固定资产

２

，

７４５．４５ ２

，

１５８．５２ －５８６．９３ －２１．３８

４

无形资产

４８２．２６ １

，

６７６．５０ １

，

１９４．２４ ２４７．６３

５

资产总计

４

，

９１７．８９ ５

，

５１０．１０ ５９２．２１ １２．０４

６

流动负债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７

负债合计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８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５

，

３０７．５８ －４

，

７１５．３７ ５９２．２１

本次评估中，固定资产减值主要原因在于

１

、机器设备部分尤其是电子设备更新换代周期较短，

２

、房屋

账面价值包含土地，土地评估值在无形资产评估科目反映。

本次评估中，无形资产增值主要原因在于土地价值增值。经参照重庆市土地交易中心公开拍卖的信息，

评估基准日前后成交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三个工业项目的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均为

５８５

元

／

平方米。 综合考

虑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以及划拨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等因素，重庆美联位于重庆出口加工区的土地评估

单价为

６６５

元

／

平方米，位于南桥村的土地评估单价为

５６９

元

／

平方米。

华智控股已对持有的重庆美联长期投资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重庆美联总负债

１０

，

２２５．４７

万元，其中对

华智控股及其子公司的负债为

１０

，

０３０．４４

万元。重庆美联无其他银行借款，公司也未给其提供其他担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智控股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７２３０．４４

万元，已计提坏账

准备

５３００

万元；华智控股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简称“洪雅美联”）对重庆美联拥有债

权

２８００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１４０

万元；洪雅美联子公司洪雅植化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１７３．５８

万元，已计提

坏账准备

２２．５５

万元； 同时重庆美联对洪雅美联及子公司洪雅植化拥有债权

７８０．３６

万元， 已计提坏账准备

１２１．２０

万元。合计华智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净额为

９４２３．６６

万元，坏账计提影响递延所得税

７９５

万，扣除坏账准备

５４６２．５５

万元后，实际净值为

４７５６．１１

万元。现通过本次交易，以

３９５０

万元价格出售美联

的债权和股权，预计会对母公司报表产生收益

１２００

余万元，而对合并报表产生亏损

８００

余万元。

四、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董事会审议确定的条件，交易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华智控股将持有的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以

０

元价格转让给新天泽。双方共同办理重

庆美联股权转让的相关行政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重庆美联其他股东（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和重庆

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华智控股以

３９５０

万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转让给新天泽；洪

雅美联以

０

元的价格将其对重庆美联的全部应收款项转让给新天泽； 新天泽及重庆美联全额豁免洪雅美联

之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的债务。重庆美联确认已知晓本次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向新天泽直接偿

还债务。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鉴于目前重庆美联已资不抵债，且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即已停产，所有员工均已遣散，公司难以

足额收回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及长期投资款项。折价转让公司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及长期投资款项属于公司必

要的经营决策行为。

重庆美联有效资产仅剩下两处厂房及土地（其中一块划拨工业用地，另外一块为出让工业用地），以及

部分闲置设备，如果公司以债权人名义采取清算方式处置，将可能面临较大金额的中间费用支出，同时如果

以停产方式清算处置，将更难收回资金。

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起即一直努力寻求转让持有的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中安

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与重庆国茂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并进行公告。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股权及债权交易行为均未能实施。故公司已要求新天泽在本次交易公告前将

３９５０

万元款项提前汇入

本公司账户，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行为后，该款项即可转为其支付的债权转让款。

通过折价转让公司持有的重庆美联债权和股权，将可以使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有利于促进公司电能

表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后续盈利能力。

同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鉴于华智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已充分估计到重庆美联的资产状况，对其长期

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其债权也已计提了较大幅度的减值准备，故华智控股现通过本次交易，以

３９５０

万元价格出售美联的债权和股权，预计会对母公司报表产生收益

１２００

余万元，而对合并报表产生亏损

８００

余

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重庆新天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智控股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说明

华智控股与交易对方新天泽实业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行为完成后，公司仍然持有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

及相应债权，位于重庆的部分工业用地和厂房以及位于重庆的部分写字楼，该部分资产仍然需要处置。公司

正在积极加大资产处置力度，力争尽快集中资金，大力发展智能电表为主体的电能量需求侧的整体解决方

案。

本次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行为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华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经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此次临

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和要求。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０９

：

３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参加。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鉴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转让子公司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到以上媒体查询。

２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决定提名金美星、刘浩军、郭峻峰、熊波、辛金国、甘为民、张鹏七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其中辛金国、甘为民、张鹏三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第六届监事会决定提名贺红云、李宏娅、王俊三人为公司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１８１

号华立科技园

Ｂ－７０４

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１４

日

９

：

３０－１６

：

３０

４

、登记方式：拟参加会议的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地点、或邮寄、传真的方式凭股东账户卡进行

登记（不按本通知要求时间进行登记的，公司不能保证其获得会议资料）。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熊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３００６９８ ８９３００１３０

（传真）

电子邮箱：

０００６０７＠ｈｏｌｌｅｙ．ｃｎ

２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六届十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

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标如下：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票；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票；

金美星（赞成、反对、弃权）票 刘浩军（赞成、反对、弃权）票

郭峻峰（赞成、反对、弃权）票 熊 波（赞成、反对、弃权）票

辛金国（赞成、反对、弃权）票 甘为民（赞成、反对、弃权）票

张 鹏（赞成、反对、弃权）票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票；

贺红云（赞成、反对、弃权）票 李宏娅（赞成、反对、弃权）票

王 俊（赞成、反对、弃权）票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标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 按照自己的

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的空格内划“

√

”，其他空格内划“

Ｘ

”；

２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